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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17 年 5 月 2 日西貢區議會大會提出動議
「要求房屋署在將軍澳區內的公共屋部範圍內，

將空置的財物室轉為零售商鋪。」

有關西貢區議會會議簡兆祺議員將於 2017 年 5 月 2 日西貢區議
會大會提出動議，要求房屋署在將軍澳區內的公共屋郎，將空置的儲
物室轉為零售商鋪一事，本署回應如下。

香港房屋委員會在規劃新屋部項目時，會根據規劃標準 、 屋
部位置 、 鄰近設施而提供一些附屬非住宅設施， 包括康樂 、社區服
務及商業設施等， 以照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 。 財物室並不屬於屋部
規劃標準的非住宅設施，其設置是基於善用資源和屋都管理的需
要， 大多在一些零散 、 欠缺天然照明或通風的位置上設置，而面積
亦一般為細 。

為確保資源有效地運用，房屋署早前已曾檢視將軍澳區內各
公共屋郁的財物室， 它們現時均已有特定的用途 。 然而，屋部管理
人員仍會不時檢視現存財物室，如有財物室騰空，會對其可否改建
作其他用途進行可行性研究，以確定有關的改建符合《建築物條例〉
要求及／或地契條款，並能通過 「 獨立審查組」的審批。此外，位於
已分拆出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屋郁的財物室，地契就地段內的各項
設施的用途及面積設有限制 ，改建亦或需向地政總署作出申請。

房屋暑西九龍及西貢區域物業管理辦事處Housing Depa此ment Regional Management Office {Kowloon West & Sai Kung) 
九龍橫頭的南道三號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第四層B翼

HD600 Wing B, Level 4, HKHA Customer Se「vice Centre, 3 Wang Tau Hom South Road, Kowloon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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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謝西貢區議會對上述事宜的關注 。

房屋署署長

（李奕明 代行）

2017 年 4 月 25 日




